附件
[bookmark: _GoBack]遂宁高新区总工会清凉物资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人）：
乙方（供应商）：

经公开竞价比选，确定乙方为采购供货供应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采购商品清单及价格
乙方保证提供如下内容的合格物资：
	序号
	品牌
	品名
	规格
	数量（套）
	成交价(元)
	备注

	1
	太极
	藿香正气液
	10ml*10支
	1800
	
	

	2
	太极
	复方板蓝根
	15g*20袋
	1800
	
	

	3
	太极
	夏桑菊颗粒
	10g*20袋
	1800
	
	

	4
	龙虎
	风油精
	9ml
	1800
	
	

	5
	贵州达灵
	胎菊
	55g/瓶
	1800
	
	

	6
	川渝
	葡萄糖
	20g*18袋
	1800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该价格为包干价，包括运输费在内，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不变，甲方无须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二条：质量标准和要求
1.乙方保证本合同中所供物资为公司正规出厂合格产品，乙方不得提供贴牌产品或假冒伪劣产品、残次品。
2.供应商提供的物资须是本年生产的产品，不得是临过期产品，且有效期不得低于6个月。
3.产品包装完好，不得污损、破坏。
第三条：供货方式及到货期限
1.乙方保证在接到甲方送货通知后7日内将全部物资派人免费送至甲方指定地点。乙方指派该项目联络员为：          ；联系电话为：              。
2.乙方将物资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根据约定对物资进行开箱查验，若物资不符合合同规定，甲方有权拒收，由此产生的一起费用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货款的支付
甲方在对所有物资验收合格后通知乙方开具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货款。
第五条：不可抗力
1.如果协议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协议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协议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协议义务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第六条：争议的解决
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仍不能解决，可向遂宁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七条：违约处理
1.如乙方没有按合同承诺的时间供物资或提供的物资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和合同承诺的标准，甲方解除合同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且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金额的 10% 支付违约金。
2.如乙方没有按合同约定提供物资，甲方有权按1000元/日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3.本合同签定后，如甲方取消已订货品，由此而造成乙方该物资的材料和劳务损失，由甲方承担，且应按合同金额 10%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八条：协议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3.若有修改，必须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协议，修改内容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交通知书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电  话：                    电  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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